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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义工守则 

(2003年 11月 13日修订) 

1.  认同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理念、宗旨、基本原则以及运作方式。 

2.  严格按照基金会关于各类义工的所有规定、制度、和纪律办事，这些规定也包括基金会各工作小组的 

工作程序和要求。如果义工是基金会会员或其它成员，还须遵守基金会章程和有关会员或成员的规定。 

3.  在工作上与基金会工作小组或工作团队中的其它成员互相合作，友好相处，有团队工作意识。服从所 

在小组或团队负责人员的领导。依照基金会的要求，尽力保质保量地完成所承诺的义务工作。 

4.  不从事任何违背基金会宗旨、原则、方针、理念的活动；不做有损于基金会声誉的事情；不参加任何 

会对基金会造成危害的组织或活动。 

5.  在为基金会做义务工作时，必须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不得以基金会的名义进行任何违法活动。也不 

得以基金会的名义从事任何政治或宗教活动。 

6.  未经基金会授权，义工不得从事以下活动： 
(1)  利用基金会名义进行任何商业活动，或为自己牟利。 
(2)  接受任何来自媒体、官方和其他不属于基金会范围的邀请、访谈或者采访；或代表基金会向媒体 

公布任何有关基金会的新闻或报导； 
(3)以任何名义直接(或间接)接受任何他人给予基金会(或被资助项目上)的金钱或物质资助。 
(4)  对外宣称自己代表基金会进行活动。 
(5)  擅自利用在基金会工作中取得的任何资料用于非基金会的活动。 

7.  未经基金会允许，不得泄露在为基金会工作过程中取得的资料，包括其他义工的非公开的个人资料。 

8.  授权基金会在认为必要时可以公开有关义工的个人资料以及联络方式。 

9.  义工严格遵守基金会的财务制度。接受基金会委托从事的有关活动时，如果未经基金会同意或批准， 

所需费用一律个人自理，由此活动期间发生的任何纠纷与意外事故均自行负责。 

10.  如果对基金会有任何意见或建议，义工应按基金会的规定向基金会的各级负责人员坦诚地反应。遇 

事应以大局为重，不做有损基金会利益的事情。 

11.  当义工无法从事基金会所托付的工作时，需提前通知工作小组或团队负责人，并交接正在从事的工 

作和相关资料。当基金会需终止义工权力时，需提前通知义工本人并交接正在从事的工作和取回相关资 

料。 

12.  基金会有权在任何时情况下即时终止义工身份。义工离职后，仍需对其在参与义工时取得的资料保 

密，不得泄露给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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